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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全球能源正加速向低碳化、无碳化方向发展。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我国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再生能源及相关产业在新发展格局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明确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愿景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在《“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明确提出加快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202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的目标，重点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因地制宜开发水电和其它可再生能源，增强清洁能源供给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在《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0000万千瓦以上的目标。国家能源局在《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中，要求申请试点的整县（市、区）的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50%，学校、医院、村委会等不低于40%，工商业厂房不低于30%，农村居民屋顶不低于20%及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导向政策激励下，光伏产业正面临加快发展升级的新机遇。

珠海市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根据《珠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时期，珠海市将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产业，提升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竞争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特色新能源产业高地，增强现代产业发展新动能，奋力推进经济特区“二次创业”加快发展。随着我市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电能替代进程提速，电力需求必将保持一定的较快增长。电力供应存在时段性、结构性矛盾，迎峰度夏期间电力等能源供应紧张。在能源安全的形势和电力系统技术导则的要求下，光伏发电项目在大规模新增装机、替代化石能源的同时，需不断提升电能质量、提高调峰能力，保障电力供应体系稳定运行。开展《珠海市光伏发展专项规划（2022-2025）》研究工作，围绕新珠海、新经济、新生活，践行新发展理念，打造具有珠海特色的光伏发电产业链条，助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新引擎，努力建设枢纽型核心城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

本规划依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珠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纲要》、《珠海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珠海市2020-2035年空间规划（能源保障专题）——电网专项规划》、《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光伏电站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GB/T38755-2019）、《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 19964-2012）等相关政策精神和技术导则编制，主要阐明2022-2025年珠海光伏发电发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开发原则等，为珠海市发展光伏发电及产业配套发展提供指导。
第一章 发展基础
第一节 发展环境

在全球气候变暖及化石能源日益枯竭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世界各国解决能源危机的首要手段。作为绿色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光伏发电具有度电成本低、建设周期短和应用场景多等优点，在各国碳中和相关政策的推动之下，已逐步成为全球主要发电方式之一。在能源、环境双重因素驱动下，未来光伏发电产业有望迎来重大发展。
（一）国际光伏产业发展形势

2021年，美国白宫发布《迈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公布了美国实现2050年碳中和终极目标的时间节点与技术路径，其中包括三个时间节点：2030年，作为美国承诺的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年，需实现碳排放下降50%-52%（相较2005年）；2035年，美国电力完全脱碳，实现100%清洁电力目标；2050年，美国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相当于中国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根据美国能源部《SolarFuturesstudy》，到2035年，脱碳方案需要累计部署的光伏装机为76000万千瓦-100000万千瓦，满足37%-42%的电力需求。到2050年，累计部署的光伏装机需达到105000万千瓦-157000万千瓦，以满足44%-45%的电力需求，其中地面电站约占80%–90%的规模。

2021年，德国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案》（EEG），将“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纳入考量。德国计划到2030年的光伏总装机达到10000万千瓦。2021年的光伏招标量由EEG（2017）规定的35万千瓦提升至EEG（2021）的200.3万千瓦；2022年的招标量则从190万千瓦提升至600万千瓦。回顾德国光伏政策演变，“去补贴”、“市场化”是主要趋势，财政扩张、加大补贴是短期内加速光伏装机的重要手段，通过实施税收减免、支持小型光伏的措施来应对能源危机。

2022年，法国宣布《法国能源计划》，确保2050年碳中和目标实现，该计划明确了到2050年达到10000万千瓦的光伏装机目标，预计2050年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将增加10倍。

（二）国内光伏产业发展形势

在双碳目标愿景下，能源结构转型升级为我国光伏产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从10年前原材料、设备、市场“三头在外”，到如今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多项第一”，我国光伏产业链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上游光伏产业链主要环节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上半年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3.4%、45.5%、46.6%、54.1%，其中多晶硅、组件产量分别连续11年、15年位居全球首位。

下游光伏应用市场快速扩大。分布式与集中式并举的发展趋势明显。呈现“国内市场快速扩大，海外市场多点开花”特点。2022年上半年，全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3088万千瓦；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光伏硅片、电池片、组件3个环节的产品出口总额259亿美元，同比增长113%，再创新高。

伴随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共识驱动下，市场对光伏发电的需求持续扩大。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报告，预计2022年至2025年，我国光伏年均新增装机量将达到8500万千瓦至10125万千瓦。
第二节 发展基础与优势

（一）珠海市基本情况

经济状况:2021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81.75亿元，同比增长6.9%；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5.79万元，同比增长4.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339.37亿元，同比增长8.8%。

地理区位:珠海区位优越，濒临南海，东与香港水路相距36海里，南与澳门陆地相连，港珠澳大桥竣工后，珠海成为内地唯一与香港、澳门同时陆路相连的城市。

土地面积和人口：根据珠海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年末全市土地面积为1725平方公里。其中，香洲区为539.73平方公里，金湾区为570.95平方公里，斗门区为614.32平方公里。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46.67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90.75％。

海洋资源：资源丰富，海域辽阔，海岛众多，全市领海线以内海域面积9348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224.5公里，拥有大小岛屿262个，其中有居民海岛10个，无居民海岛252个，是珠三角城市中海洋面积最大的城市。
（二）珠海光伏发展优势

1.太阳能资源丰富珠海市日照长，气温高，太阳能比较充足。

随着太阳赤纬角的变化，珠海市月可照时数呈中间高两头低，即春、冬季节，珠海市的可照时数较低，其中2月份月可照时数为最低；夏、秋季节，珠海市的可照时数较高。与月可照时数相比，珠海市近30年月平均实际日照时数随月份波动较大，春季(2—4月)日照时数最低。4月份过后，日照时数明显增加。秋季(8—10月)日照时数变化较为平稳。珠海市日照时长充足，年日照时数近2000小时，光伏发电年可利用小时数约1100小时。

珠海市年均气温为23℃至25℃，7月最热，平均气温为29.3℃至29.5℃，2月最冷，平均气温为14.2℃至16.3℃。

珠海市太阳能辐射年总量超过4600兆焦/平方米，且日、月平均辐射量较高且稳定，太阳能资源属于丰富地区，光伏发电具备充分的自然条件。
2.源网承载力较强

截至2021年底，珠海市电源总装机容量超过640万千瓦，（其中光伏发电装机17.7万千瓦）。

2021年珠海市全社会用电量218.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4%，全社会用电最高负荷378万千瓦，同比增长8.87%。

截至2021年底，珠海市有500千伏变电站2座，主变4台，主变容量为400.8万千伏安；220千伏变电站18座，主变43台，主变容量750万千伏安；110千伏变电站59座，主变126台，主变容量623.95万千伏安；35千伏变电站3座，主变6台，主变容量5 万千伏安；10千伏（20千伏）公用配变6498台，配变容量401.1万千伏安。
珠海地区电网现整体按东、西部分片区运行，东西部电网形成分别以500千伏加林站、国安站为枢纽，220千伏双回路环网的供电结构。东西部电网通过2回500千伏线路、4回220千伏线路相连，网架结构坚强，具备坚强可靠的电能输送能力。  

综上所述，在当前珠海电网规模相对超前，对珠海电源的发电并网具有较强的支撑力。截至目前珠海市未出现过弃风、弃光情况，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率指标达到100%，实现了对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全额消纳。
3.光伏资源开发初具规模

截至2021年底，珠海市已投产分布式屋顶光伏共2022个，总装机容量17.749万千瓦，其中：公共建筑装机容量0.053万千瓦，工商业厂房建筑装机容量14.41万千瓦，农村居民建筑装机容量3.286万千瓦。按行政区域划分，香洲区已投产分布式屋顶光伏共216户，总装机容量1.576万千瓦；高新区已投产分布式屋顶光伏共244户，总装机容量2.217万千瓦；鹤洲新区已投产分布式屋顶光伏共3户，总装机容量0.315万千瓦；横琴区已投产分布式屋顶光伏共20户，总装机容量0.05万千瓦；金湾区已投产分布式屋顶光伏共457户，总装机容量8.322万千瓦；斗门区已投产分布式屋顶光伏共1082户，总装机容量5.269万千瓦。
表1-1  珠海市屋顶光伏建设现状规模

	地市
	县区
	屋顶类型
	现状规模

	
	
	
	户数（户）
	装机容量（万千瓦）

	珠海市
	全市
	党政机关
	0
	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4
	0.053

	
	
	工商业厂房
	121
	14.41

	
	
	农村居民
	1897
	3.286

	
	
	其他
	0
	0

	
	
	合计
	2022
	17.749

	
	香洲区
	党政机关
	0
	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2
	0.017

	
	
	工商业厂房
	22
	1.194

	
	
	农村居民
	192
	0.365

	
	
	其他
	0
	0

	
	
	合计
	216
	1.576

	
	高新区
	党政机关
	0
	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1
	0.034

	
	
	工商业厂房
	14
	1.787

	
	
	农村居民
	229
	0.396

	
	
	其他
	0
	0

	
	
	合计
	244
	2.217

	
	鹤洲新区
	党政机关
	0
	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0
	0

	
	
	工商业厂房
	3
	0.315

	
	
	农村居民
	0
	0

	
	
	其他
	0
	0

	
	
	合计
	3
	0.315

	
	横琴区
	党政机关
	0
	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0
	0

	
	
	工商业厂房
	1
	0.017

	
	
	农村居民
	19
	0.033

	
	
	其他
	0
	0

	
	
	合计
	20
	0.05

	
	金湾区
	党政机关
	0
	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0
	0

	
	
	工商业厂房
	43
	7.528

	
	
	农村居民
	414
	0.794

	
	
	其他
	0
	0

	
	
	合计
	457
	8.322

	
	斗门区
	党政机关
	0
	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1
	0.002

	
	
	工商业厂房
	38
	3.569

	
	
	农村居民
	1043
	1.698

	
	
	其他
	0
	0

	
	
	合计
	1082
	5.269


4.光伏产业配套扎实

2021年12月，珠海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将坚持“产业第一”，依托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以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和光伏设备为重点的新能源产业，打造全市经济增长的新支柱。在光伏领域，珠海将以高景、爱旭为龙头，加快培育引进从硅片到光伏电池、光伏组件、逆变器、材料、零部件与装备的优质项目，构建光伏产业全生态、全链条。另一方面，珠海将以冠宇、恩捷、先导智能为龙头，围绕动力电池、储能电池，重点发展正极材料、电芯、电解液、隔膜材料、电源管理系统、电池组件等环节，提升动力电池产业层级。

高景太阳能项目主要涉及产业链上游“拉棒和切片”两个环节，聚焦高效大尺寸光伏硅片的研发制造；爱旭太阳能项目主要涉及产业链下游的电池组件生产，按照布局规划，项目将生产爱旭全球首创的新一代N型ABC高效太阳能电池。

第三节 问题与挑战

一是光伏装机容量偏低，距离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有较大差距。我市已开发的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资源发电规模较小。截至2021年，新能源总装机容量为81.799万千瓦，装机占比仅为12.6%。其中光伏装机容量17.749万千瓦，装机容量占比仅为2.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仅为15.8%，距离国家2025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0%左右的要求尚存在差距。

二是光伏产业完备度不高，龙头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我市光伏产业主要优势在于电池片和大硅片，但缺少逆变器、多晶硅料、硅片、晶硅组件研发制造等环节，暂未形成完整产业链条。龙头企业数量偏少，产业关联度不高，协作效益不突出。储能领域具备发展基础，拥有全球最大的锂电池隔膜生产厂家和国内规模最大的电池正极生产企业，但缺少储能逆变器制造环节，储能系统集成方面比较薄弱，市场份额占比总体偏低，其中全市动力电池产品在全国市场所占份额不足2%，磷酸铁锂电池占比为1%，钛酸锂电池占比仅为0.2%。
三是光伏发电布局缺乏统筹规划，光伏项目资源开发存在一定无序性。目前，光伏项目建设主要由开发业主自行勘察选择地块或屋顶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存在开发业主备案多、开工少等“跑马圈地”现象，也存在备案装机容量与实际用地面积不匹配及未协同电网安全可靠性等问题，同时集中光伏用地主要集中在鱼塘和临海滩涂，用地用海面积较大，未充分考虑当地产业长远发展空间。
第二章 需求预测

第一节 分布式光伏开发潜力预测

根据屋顶分布式光伏调查研究，珠海市屋顶光伏2022-2025年规划装机总容量21.958万千瓦，其中：党政机关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1.349万千瓦；公共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4.969万千瓦；工商业厂房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14.562万千瓦；居民屋顶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1.078万千瓦。

香洲区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4.954万千瓦，其中：党政机关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731万千瓦；公共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2.002万千瓦；工商业厂房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2.066万千瓦；居民屋顶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155万千瓦。

高新区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2.907万千瓦，其中：党政机关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082万千瓦；公共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876万千瓦；工商业厂房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1.795万千瓦；居民屋顶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153万千瓦。

鹤洲新区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47万千瓦，其中：党政机关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041万千瓦；工商业厂房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429万千瓦。

横琴区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204万千瓦，其中：党政机关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023万千瓦；公共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057万千瓦；工商业厂房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122万千瓦；居民屋顶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012万千瓦。

金湾区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9.081万千瓦，其中：党政机关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208万千瓦；公共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1.108万千瓦；工商业厂房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7.562万千瓦；居民屋顶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204万千瓦。

斗门区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4.343万千瓦，其中：党政机关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264万千瓦；公共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926万千瓦；工商业厂房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2.598万千瓦；居民屋顶建筑屋顶光伏规划装机总容量0.555万千瓦。
表 2-1  分布式光伏开发潜力规划装机规模

	地市
	县（区）
	屋顶资源类型
	屋顶资源面积（万平方米）
	可利用面积（万平方米）
	规划年末利用面积（万平方米）
	规划年末总装机规模（万千瓦）

	珠海市
	全市
	党政机关
	26.989
	13.495
	13.495
	1.349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123.351
	49.471
	49.471
	4.9690

	
	
	工商业厂房
	180.343
	93.188
	93.188
	14.5620

	
	
	农村居民
	16.506
	8.116
	8.116
	1.0780

	
	
	其他
	0.000
	0.000
	0.000
	0.000

	
	香洲区
	党政机关
	14.629
	7.314
	7.314
	0.731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49.142
	19.788
	19.788
	2.0020

	
	
	工商业厂房
	33.217
	13.582
	13.582
	2.0660

	
	
	农村居民
	3.486
	1.340
	1.340
	0.1550

	
	
	其他
	0.000
	0.000
	0.000
	0.000

	
	高新区
	党政机关
	1.647
	0.823
	0.823
	0.082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21.918
	8.767
	8.767
	0.8760

	
	
	工商业厂房
	36.673
	13.664
	13.664
	1.7950

	
	
	农村居民
	2.358
	1.148
	1.148
	0.1530

	
	
	其他
	0.000
	0.000
	0.000
	0.000

	
	鹤洲新区
	党政机关
	0.815
	0.407
	0.407
	0.041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0.000
	0.000
	0.000
	0.000

	
	
	工商业厂房
	4.270
	2.605
	2.605
	0.4290

	
	
	农村居民
	0.000
	0.000
	0.000
	0.000

	
	
	其他
	0.000
	0.000
	0.000
	0.000

	
	横琴区
	党政机关
	0.457
	0.228
	0.228
	0.023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1.427
	0.571
	0.571
	0.0570

	
	
	工商业厂房
	0.896
	0.561
	0.561
	0.1120

	
	
	农村居民
	0.103
	0.069
	0.069
	0.0120

	
	
	其他
	0.000
	0.000
	0.000
	0.000

	
	金湾区
	党政机关
	4.156
	2.078
	2.078
	0.208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27.707
	11.083
	11.083
	1.1080

	
	
	工商业厂房
	76.520
	46.573
	46.573
	7.5620

	
	
	农村居民
	1.686
	1.066
	1.066
	0.2040

	
	
	其他
	0.000
	0.000
	0.000
	0.000

	
	斗门区
	党政机关
	5.285
	2.643
	2.643
	0.264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
	23.158
	9.263
	9.263
	0.9260

	
	
	工商业厂房
	28.767
	16.203
	16.203
	2.5980

	
	
	农村居民
	8.872
	4.493
	4.493
	0.5550

	
	
	其他
	0.000
	0.000
	0.000
	0.000


第二节 集中式光伏开发潜力预测

“十四五”期间，珠海市集中式光伏预计总装机容量为348万千瓦。其中，珠海市已取得备案证的集中式光伏共有6个，用地、用海面积约为1067万平米，规划建设装机为96万千瓦，主要为渔光互补项目；规划建设但未取得备案证的集中式光伏项目10个，用地、用海面积约为2771万平米，规划建设装机为252万千瓦，主要为渔光互补项目（含滩涂）、垃圾填埋场综合利用等。

以上项目涉及用地的有8个，用地面积约为1170万平米，规划建设总装机为98.5万千瓦；涉及用海的有8个，用海面积约为2668万平米，规划建设总装机为249.5万千瓦。项目主要集中在金湾区、鹤州新区和斗门区，规划建设装机分别128万千瓦、181.5万千瓦和33.5万千瓦。
根据集中式光伏项目备案信息，珠海市“十四五”集中式光伏装机容量的预测值如下：
表 2-2  集中式光伏装机容量预测汇总

	序号
	县（市、区）
	所在镇区
	类型（用地/用海）
	项目地点
	土地资源面积（万平米）
	光伏装机规模（万千瓦）
	是否备案

	1
	金湾区
	三灶镇
	渔业（用海）
	金湾区三灶镇鱼林村管辖范围内塘堤（一期项目）
	170
	20
	是

	2
	金湾区
	三灶镇
	渔业（用海）
	金湾区三灶镇鱼林村管辖范围内塘堤（二期项目）
	73.3
	8
	是

	3
	金湾区
	三灶镇
	渔业（用海）
	金湾区三灶镇鱼林村管辖范围内塘堤（三期项目）
	173
	20
	否

	4
	金湾区
	平沙镇
	渔业（用海）
	金湾区平沙镇连湾地块
	224.1
	20
	否

	5
	金湾区
	平沙镇
	渔业（用地）
	金湾区平沙镇平沙镇前锋社区、平塘社区
	610.2
	50
	是

	6
	金湾区
	南水镇
	渔业（用地）
	金湾区南水镇大箕湾
	116.5
	10
	是

	7
	斗门区
	斗门镇
	渔业（用地）
	斗门区斗门镇上洲村永业围岛
	65
	5
	是

	8
	斗门区
	白蕉镇
	渔业（用地）
	斗门区白蕉镇大托村
	32.1
	3
	是

	9
	斗门区
	乾务镇
	渔业（用地）
	斗门区大角头冲村
	60.0
	5.5
	否

	10
	斗门区
	乾务镇
	渔业（用地）
	斗门区富山工业园四围
	160
	15
	否

	11
	斗门区
	莲洲镇
	渔业（用地）
	斗门莲洲镇粉洲村
	66.7
	5
	否

	12
	香洲区
	凤山街道
	工业（用地）
	香洲区西坑尾垃圾填埋场地
	60
	5
	否

	13
	鹤州新区
	南垦区
	渔业（用海）
	鹤州南垦区（一期项目）
	665
	60
	否

	14
	鹤州新区
	南垦区
	渔业（用海）
	鹤州南垦区（二期项目）
	660
	59
	否

	15
	鹤州新区
	南垦区
	渔业（用海）
	鹤州南垦区（三期项目）
	495
	44
	否

	16
	鹤州新区
	南垦区
	渔业（用海）
	鹤州南垦区（四期项目）
	208
	18.5
	否


注：按照每10万平米可建设1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计算（即大约150亩土地建设1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同时结合每个地块的实际可利用率做适当调整。

第三节 电力需求预测

电力需求方面：预测2025年珠海全市的最高负荷可达560万千瓦，负荷密度约1.18万千瓦/平方公里；全社会用电量可达302亿千瓦时；预测2025年珠海电网对澳门供电的最大负荷116.2万千瓦，对澳门供电量可达60亿千瓦时。

表 2-3  “十四五”电力需求预测汇总
	年
份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十四五(年均增长率)

	一、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218
	271
	287
	297
	302
	9.4%

	二、用电负荷
(万千瓦)
	378
	488
	521.5
	543.6
	560
	10.0%

	三、供电负荷
(万千瓦)
	368.9
	477.4
	510.8
	532.9
	549.1
	10.2%

	1）横琴区(万千瓦)
	14.6
	17.6
	21.1
	25.3
	30.4
	20.8%

	2）香洲区(万千瓦)
	194
	206.7
	223.3
	227.6
	231
	9.2%

	3）金湾区(万千瓦)
	138.9
	153.8
	161.8
	170.1
	178.4
	13.8%

	4）斗门区(万千瓦)
	110.4
	119.1
	125.9
	132.1
	138.2
	10.4%


电网规划情况：“十四五”期间，全市将新增500千伏变电站1座，新增220千伏变电站7座，新增110千伏变电站25座；35千伏及上变电站数量较“十三五”增加33座。

至2025年，全市共有500千伏变电站3座；220千伏变电站25座；110千伏变电站79座；35千伏变电站3座。

表 2-4  “十四五”电网规划情况
	
	电压等级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变电站数量（个）
	500千伏
	2
	2
	2
	2
	3

	
	220千伏
	18
	20
	20
	22
	25

	
	110千伏
	58
	61
	67
	76
	79

	
	35千伏
	3
	3
	3
	3
	3

	总计（个）
	/
	81
	86
	92
	103
	110


在珠海市坚持“产业第一”、加快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电力需求将保持较快增长，同时随着珠海电网网架的不断完善和规模的持续增大，会进一步提升对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承载能力，可支撑规划光伏项目的并网及消纳。
第三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能源安全新战略为统揽，紧扣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实市委市政府“产业第一”工作总要求，扩大光伏产业开发规模，提升光伏发电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重，推进光伏发电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化绿色能源体系。

第二节 基本原则

紧持统筹规划。结合珠海光照资源、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保护区、生态红线及接入电网资源等因素，统筹规划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引领光伏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按照宜建尽建原则，分类有序推进光伏发电建设工作。

坚持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鼓励多种开发模式、多主体开发竞争，形成有序开发、良性竞争格局。

坚持系统安全。以电网安全为底线，以需求发展为导向，统筹光伏发电与传统石化能源、电源与电网、光伏开发与消纳关系，突出资源禀赋优势实施重点开发，大力提升光伏应用消纳和存储调节能力，积极构建符合珠海实际的新型电力系统，促进实现能源供应安全可行与绿色低碳转型相统一。

坚持建设安全。规范项目备案管理和建设，加强过程监管，落实光伏发电建设各级安全主体责任。集约资源利用，集中一片推进一片，成熟一块推进一块，不片面追求建设规模，不超越生态环境承受能力，确保光伏开发建设有序安全。

坚持融合发展。全面推进光伏开发和设备制造融合发展，互促成长和发展，加快构建高端光伏制造、新型储能装备、智慧光伏系统集成、智慧光伏发电示范应用为特色的产业链体系，推动光伏产业快速发展。

坚持协调发展。严格落实生态优先、节约优先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要素节约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注重提升生态环境效益和生态治理效益，加强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推动光伏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与节约型社会建设协同推进，实现光伏发电高质量发展。

第三节 主要目标

围绕“产业第一”总体布局，推动光伏发电规模化开发建设，促进相关产业配套发展。到2025年，全市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约370万千瓦，其中，统筹开发集中式光伏装机约348万千瓦，推动各类社会主体开发分布式光伏装机约22万千瓦。同时加快形成以高端光伏制造、新型储能装备、光伏发电示范应用为主的特色光伏产业体系，打造省内最大的光伏组件生产基地和智能运维制造基地。
第四章 主要任务

第一节 高质量开发光伏发电项目

坚持分布式与集中式开发并举，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因地制宜建设集中式光伏发电站。

大力开发分布式光伏

鼓励商住光伏发展，增加光伏发电应用规模。鼓励居民利用自有产权住宅屋顶建设户用光伏发电。重点推进各类产业园区、重点能耗企业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推进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应用，同时加快推动斗门区整区分布式光伏试点开发建设。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旧城镇改造、新农村建设等工作，统筹推进、连片开发居民屋顶光伏，试点建设光伏小镇、光伏新村等。
有序推进集中式光伏

统筹规划资源开发，鼓励我市国有企业参与光伏开发建设工作，支持“国企对国企”股份合作模式，与各大央企或省属重点国企合作开发，支持技术创新领先的民营企业参与我市光伏开发建设，推动我市光伏产业发展。支持建设与农业、林业、渔业等相结合的普通光伏电站，因地制宜推进海上光伏、渔光互补、林光互补等光伏发电建设。

打造光伏多场景应用

鼓励新建屋顶面积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工商业和公共建筑，按照光伏建筑一体化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积极推动光伏与道路交通、5G基站、大数据中心、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整合，探索光伏发电和新能源汽车整合应用，考虑利用河渠等设施场所安装光伏项目。

第二节 培育光伏开发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优先利用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充分发挥负荷侧调节能力，推动清洁能源就地消纳，提高源网荷储协调互济能力，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一）稳妥实施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

鼓励在城市商业区、综合体、居民区，依托光伏发电、微电网和充电基础设施等，开展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鼓励钢铁、化工、建材等既有高耗能企业，利用自有厂区、厂房屋顶、堆储区开发建设光伏项目，配套建设储能设施，满足企业自身用电需求。充分挖掘和释放我市用电企业调节潜力，积极通过政策引导和运行调控，最大化调动负荷侧调节响应能力，加强源网荷储多向互动，降低电网调峰成本，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重点引导和推进能耗大户等高耗能企业源网荷储项目建设，降低企业碳排放促进企业低碳绿色发展。

（二）统筹推进风光火储协同发展

合理布局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推动光伏发电同步配套储能建设，依托存量火电、风电项目，统筹利用送入电网消纳的通道资源。优化电力生产调度，充分利用好风、光、火、储特性实现协同和互补，做好本地电力生产、消纳和外送平衡，实施多能协同运行和高效利用，统筹推进风光火储协同发展，降低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成本。

（三）创新推行多领域“光伏+”布局

创新各类符合我市实际的“光伏+生态治理”“光伏+储能”、“光伏+充电”、“光储充一体化”、“光伏建筑一体化”、“光伏+制氢”等综合开发利用模式，全面拓展光伏发展空间，推进光伏多元化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能；积极推进光伏开发与城乡建设、公用和工商民用建筑、乡村振兴、旅游开发的紧密结合，带动提升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鼓励做碳资产评估、碳资产交易等方面研究及应用。

（四）大力促进光伏、储能产业集聚

聚焦太阳能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强链补链延链，加快引入逆变器、胶膜和背板生产等中游制造企业，扩大下游光伏发电、光伏农业等下游应用场景，统筹太阳能开发资源，加快就地消纳本地太阳能制造业产能，坚持集中与分布式开发并举，加快实现太阳能产业内外双循环发展。

第三节 加快配套电网建设

紧密结合我市光伏等新能源发展要求，以高质量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为核心，加快构建“安全、可靠、绿色、高效、智能”的现代化电网，构筑开放、多元、互动、高效的能源供给和服务平台，大力支持光伏发电项目配套的接入系统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电网对新能源的接入能力和消纳能力，充分发挥电网企业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平台和枢纽作用。

（一）建设坚强可靠输电网
加快推进珠海市目标网架建设，建成安全可靠、运行灵活、经济合理，并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的输电网络。整体电网结构简明、层次清晰，实现分层分区供电、潮流合理，对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接入形成坚强支撑。
（二）建设智能灵活的配电网
以“适度超前、坚强可靠、智能引领”为目标，加快珠海高压配电网建设，持续优化电网结构，重点推进珠海核心骨干网架建设，着力提升电网的供电能力、供电可靠性和抗灾容灾能力，确保电网的安全稳定和电力可靠供应。

建设“网络分层、负荷分区、管理自治、故障自愈”的高可靠中低压配电网。加快探索数字电网建设，全面提升电网的安全性、交互性、灵活性和可控性，切实提高电网接纳和优化配置多种能源的能力。
第五章 开发原则

第一节 分布式光伏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2019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19〕49号），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是就地开发、就近利用且单点并网装机容量小于6兆瓦的户用光伏以外的各类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的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应满足上述要求，即装机容量应小于6兆瓦。

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应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并与周边建筑（景观）相协调，综合考虑环境气象条件、建筑条件、运输与施工条件等因素，满足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环保美观、施工方便、便于系统运行维护和检查等要求，按照“就近接入、就地消纳”原则，优先在用电负荷高、电网承载能力强的区域布局新建项目。目前，珠海电网整体消纳分布式光伏空间较大，但需避免屋顶分布式光伏过于集中且无序开发影响局部电网运行安全以及周边用户供电可靠性。

在确保群众利益的前提下，鼓励城市居民、农村户用屋顶安装屋顶光伏。鼓励设施农业、设施畜（禽）养殖业等结合农牧业生产，在畜（禽）舍的光伏开发利用。鼓励各地镇街、园区充分利用空地修建光伏停车场。鼓励商业建筑屋面做好“光伏+立体绿化”等绿色第五立面空间开发。鼓励各区交通运输部门牵头开展高速公路互通枢纽、服务区、收费站、隧道等场景的分布式光伏应用建设。
第二节 集中式光伏

集中式光伏由各区完成初筛，项目备案及年度建设计划由市发改部门统筹。各区应梳理统计已开工和计划新开工的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计划（建设规模6兆瓦以上），并纳入重点项目管理，斗门区整区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整体打包为一个重点光伏项目。加快协调解决“渔光互补”产权证明、滩涂光伏建设等重点问题，推动项目加快建成投运。根据各区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计划形成市集中式光伏电站年度开发建设计划，未列入年度建设计划的，不得开发建设。

按集中式光伏项目资源禀赋、必要性、成熟度及紧迫程度等因素，结合其周边电网现状及电网规划情况，合理确定光伏发电项目有效开发规模及建设时序，同时电网公司要统筹好电网的接入资源，研究接入系统方案，适当调整电网规划的目标网架和变电站布点及建设时序，提升电网的接入和消纳能力。最终实现光伏规划和电网规划建设的时空协同和光伏发电项目的规范有序建设。
 表5-1 珠海市集中式光伏建设布局及时序建议

	序号
	所在

区县
	项目名称
	装机容量（万千瓦）
	备案情况
	建议并网时间

	1
	金湾区
	珠海三灶鱼林村光伏复合项目一期
	20
	已备案
	2023年

	2
	金湾区
	珠海三灶鱼林村光伏复合项目二期
	8
	已备案
	2023年

	3
	金湾区
	珠海三灶鱼林村光伏复合项目三期
	20
	未备案
	2025年

	4
	金湾区
	金湾区平沙镇连湾地块渔光互补复合发电项目
	20
	未备案
	2025年

	5
	金湾区
	金湾区平沙镇前锋5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50
	已备案
	2024年

	6
	金湾区
	广东能源珠海金湾南水镇光伏复合项目
	10
	已备案
	2025年

	7
	斗门区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上洲村永业围岛复合发电项目
	5
	已备案
	2024年

	8
	斗门区
	广东华电珠海斗门大托30MW光伏发电项目
	3
	已备案
	2025年

	9
	斗门区
	斗门乾务大角头冲60MW光伏复合发电项目
	5．5
	未备案
	2025年

	10
	斗门区
	斗门富山四围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15
	未备案
	2024年

	11
	斗门区
	斗门莲洲镇粉洲村光伏项目
	5
	未备案
	2024年

	12
	香洲区
	香洲区西坑尾垃圾填埋场地光伏发电项目
	5
	未备案
	2024年

	13
	鹤州新区
	鹤州南垦区光伏项目（一期）
	60
	未备案
	2024年

	14
	鹤州新区
	鹤州南垦区光伏项目（二期）
	59
	未备案
	2025年

	15
	鹤州新区
	鹤州南垦区光伏项目（三期）
	44
	未备案
	2025年

	16
	鹤州新区
	鹤州南垦区光伏项目（四期）
	18．5
	未备案
	2025年


第三节 储能配置要求
加快储能规模化发展，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支撑。新能源发电机组自身不具备调节能力，随着光伏、风电发电比例不断增大，其出力的间歇性可能引发电网频率稳定风险，给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严峻挑战。

根据《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GB38755-2019）中网源协调要求，电源均应具备一次调频、快速调压、调峰能力。储能具有快速响应、双向调节、小型分散、建设周期短等特点，广泛适用于各种场景，可以促进新能源消纳，源储协同优化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增加新能源机组的惯量响应和频率调节能力等。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280号），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合理配置储能，统筹各类电源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结合珠海地区光伏资源禀赋特性，积极推进“光储一体化”建设。珠海市集中式光伏电站应按照“不低于项目装机量的10%、充放电时长2小时”进行储能装置配置（若国家能源主管部门有新的要求，以新要求为准），储能电池等设备应满足行业相关标准，且与光伏电站同步建成。规划集中式电站储能配置建议详见下表：
表5-2 集中式光伏储能设备配备容量

	序号
	区域
	项目名称
	光伏建设装机规模（万千瓦）
	储能设备配备容量（万千瓦时）
	储能功率（万千瓦）

	1
	金湾区
	珠海三灶鱼林村光伏复合项目一期
	20
	4
	2

	2
	金湾区
	珠海三灶鱼林村光伏复合项目二期
	8
	1.6
	0.8

	3
	金湾区
	珠海三灶鱼林村光伏复合项目三期
	20
	4
	2

	4
	金湾区
	金湾区平沙镇连湾地块渔光互补复合发电项目
	20
	4
	2

	5
	金湾区
	金湾区平沙镇前锋5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50
	10
	5

	6
	金湾区
	广东能源珠海金湾南水镇光伏复合项目
	10
	2
	1

	7
	斗门区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上洲村永业围岛复合发电项目
	5
	1
	0.5

	8
	斗门区
	广东华电珠海斗门大托30MW光伏发电项目
	3
	0.6
	0.3

	9
	斗门区
	斗门乾务大角头冲60MW光伏复合发电项目
	5．5
	1.1
	0.55

	10
	斗门区
	斗门富山四围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15
	3
	1.5

	11
	斗门区
	斗门区莲洲镇粉洲村光伏发电项目
	5
	1
	0.5

	12
	香洲区
	香洲区西坑尾垃圾填埋场地发电项目
	5
	1
	0.5

	13
	鹤州新区
	鹤州南垦区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60
	12
	6

	14
	鹤州新区
	鹤州南垦区光伏发电项目（二期）
	59
	11.8
	5．9

	15
	鹤州新区
	鹤州南垦区光伏发电项目（三期）
	44
	8.8
	4.4

	16
	鹤州新区
	鹤州南垦区光伏发电项目（四期）
	18．5
	3.7
	1.85


 并网消纳

一、并网模式。对于分布式光伏，采用“就地消纳、余量上网”或“全额上网”方式并网；对于集中式光伏，采用“全额上网”方式并网，电网企业要保障并网光伏发电量的消纳，确保完成各年度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指标。

二、指标考核。珠海市发改部门负责光伏发电量在“能源消费总量考核时”予以扣除和“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考核时”予以纳入，电网企业负责所有电量计量表的配置和管控工作，协助发改部门做好全市所有分布式、集中式光伏发电量和上网电量数据的纳统工作，使我市所有光伏发电项目发电量都能准确用于上述考核，确保光伏电量都体现在我市可再生能源电量相关考核指标中。同时电网企业为光伏发电企业后续开展绿证业务对应的所发电量提供统计依据。

三、并网电压。电源并网电压等级选择应根据不同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确定，一般情况下可按下表5-3的规定确定。有不同接入电压等级可供选择的时候，宜根据送电方向选取适合接入的电压等级，原则上应在本电压等级内消纳。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并考虑发展规划等原因，采用低一级的电压等级接入优于高一级的电压等级接入时，采用低一级的电压等级接入。

表5-3 电源并网的电压等级表

	电源总容量范围（千瓦）
	并网电压等级（千伏）

	小于8（含）
	0.22

	8至500（含）
	0.38

	500至6000（含）
	10

	6000至10000（含）
	10（20）、35

	10000至30000（含）
	10（20）、35、110

	30000至100000（含）
	110

	100000及以上
	110、220、500


第六章 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节 环境影响分析

“十四五”期间，我市光伏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将快速提升。本规划安排实施项目运营期内每年可产生约40亿千瓦时的绿色电力，相当于减少发电用标煤约1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20万吨。
第二节 环境保护措施

一是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对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底线，在规划选址、并网线路等方面确保区域生态功能避让环境敏感性因素。

二是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要求，加强项目布局、建设、运营、退役全环节、全生命周期环境保护。

三是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做到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预防和减轻环境影响。

四是通过规划实施，“十四五”期间在推动光伏发电加快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与生态环境的友好共赢，为实现“双碳”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第七章 保障措施

一、强化政策引导。各级政府要服务全市光伏发电发事业展大局，按照《电力业务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依法依规开展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开发、营运及管理工作。加快制定有序促进光伏发电项目开发、电力消纳等相关政策，加强与电网公司的沟通和协同，科学合理制定发展目标和建设规模。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建设环境，统筹好资源配置和项目建设，用足用好资源禀赋，合理优化绿电消纳电量纳统管理，切实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

二、强化组织协调。各级政府要按照本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紧密结合当地实际，研究制订具体的行动方案，确保完成各项任务。市直各有关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明确目标责任，加强组织协调和检查指导，保证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市发展改革局要会同市有关部门及电网企业适时开展规划实施评估工作，及时调整相关项目规模和发展目标。 

三、强化要素保障。加大土地、财政、金融等要素保障对光伏产业有序发展的支持力度，做好规划衔接，预留项目国土空间，保障用地指标；出台合理用地、用海支持性政策，支持符合光伏发电项目等不改变原有用地性质的设施采取以租代征或临时占用的方式用地、用海；落实好变电站站址和线路走廊；配合省有关部门完善和制定有关价格政策；提升对光伏发电项目的观测评价、功率预测、灾害预警能力等。

四、强化技术攻关。围绕光伏发电发展的新要求、新特点、新趋势，加快科技开发，推动技术进步，加快关键技术攻关。依托资源优势和相关产业政策，引进先进光伏装备制造企业落户我市，为我市光伏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加快光伏发电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建设，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单位实行产学研联合，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利用新技术和新产品，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及产业化。加强光伏发电产业和大数据融合，积极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和理念，推动新能源产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培育新能源产业新生态。

五、强化安全监管。完善光伏发电项目安全生产运行工作监管体系,各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光伏发电项目事中事后监管、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安全运维管理和用电检查等，确保光伏项目的各环节落实主体责任，保障光伏发电安全高效运行。
